
更正公告

安徽善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夏龙、刘稳、化燕皊、冯云云胡士荟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

人仲案（2026）34-35、51、104、111 号案件，于 2026 年 3 月 4 日登报送达材

料，现将原内容“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夏龙、刘稳、化燕皊、冯云云、胡士荟与你

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6）34-35、51、104、111 号案件”，更正为“本委

已受理申请人曹立子、夏龙、刘稳、化燕皊、冯云云、胡士荟与你公司皖合蜀山

劳人仲案（2025）2956、（2026）34-35、51、104、111 号案件”，特此通知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合肥星与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高东良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6）537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6 月 5 日上午 9时在中国工业设计城 C

座蜀山经开区仲裁庭 2楼（蜀山区湖光路与振兴路交口东侧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

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16 日



公 告

江西快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高家强、邓国伦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6）355、

573 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
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
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6 月 4 日下午 15 时 20 分在

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

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安徽艮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韩志江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6）469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6 月 5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中国工业设

计城 C座蜀山经开区仲裁庭 2楼（蜀山区湖光路与振兴路交口东侧）仲裁庭公开

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安徽树人智学未来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李德伟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6）488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6 月 4 日上午 9时在中国工业设计城 C

座蜀山经开区仲裁庭 2楼（蜀山区湖光路与振兴路交口东侧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

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合肥免矩科技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彭玉莹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6）560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6 月 15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在民生大厦

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

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合肥云悠之足浴服务有限公司、合肥红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戚文伟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6）442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6 月 3 日下午 16 时 10 分在中国工业设

计城 C座蜀山经开区仲裁庭 2楼（蜀山区湖光路与振兴路交口东侧）仲裁庭公开

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安徽十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叶龙祥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6）532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6 月 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中国工业设

计城 C座蜀山经开区仲裁庭 2楼（蜀山区湖光路与振兴路交口东侧）仲裁庭公开

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16 日


